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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

杭州曙光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

注册资本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注

册地址

：

杭州市江干区笕桥路

１

号

３２５

室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２

，

２８８

，

３８６

，

６１８．２４

元

，

净资产

８９５

，

３０１

，

８７２．２６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实现净利润

－４

，

５７９

，

３９５．９７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天健所审定

）。

（

１６

）、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

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注册地址

：

衢州市衢江北路

１

号营业用房西厅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

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９１２

，

５６８

，

０６８．５１

元

，

净资产

４３

，

５８２

，

３８３．９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９２９

，

５９３．００

元

，

实现净利润

－１

，

４２６

，

７６３．０３

元

。（

以上财务数

据已经天健所审定

）。

（

１７

）、

绍兴滨江蓝庭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注册资本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注册地址

：

绍兴市灵芝镇界树村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

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５２６

，

４８６

，

２０８．９７

元

，

净资产

３４９

，

１６３

，

７９１．０８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净利润

－７４４

，

６３１．７３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所审

定

）。

（

１８

）、

上虞滨江城市之星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注册资本

５０

，

５００

万元

，

公司出资

２５

，

２５０

万元

，

占

注册资本的

５０％

；

上虞市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

，

２５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注

册地址

：

上虞市章镇镇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

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１７８

，

９５８

，

８８８．６０

元

，

净资产

４９９

，

６０５

，

６８７．６１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实现净利润

－５

，

１９６

，

８６７．４０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天健所审定

）。

（

１９

）

上虞滨厦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注册资本

５６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３９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

创恒实业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６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注册地址

：

上虞市章镇镇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８１７

，

６９３

，

９６９．５９

元

，

净资产

３１８

，

３９４

，

３４２．７４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实现净利润

－１

，

６０５

，

６５７．２６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

所审定

）。

（

２０

）

金华滨江蓝庭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注册资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注册地址

：

金华市双溪西路

６２０

号

５

楼

Ａ－Ｋ

座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

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

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０３７

，

１６８

，

８２６．２４

元

，

净资产

５４７

，

６１６

，

２４９．３９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实现净利润

－２

，

３８３

，

７５０．６１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天健所审定

）。

（

２１

）

杭州滨江西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注册地址

：

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

１２９

号

３３２

室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

项目

：

房地产开发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１

，

８０７

，

８６０

，

００４．６０

元

，

净资产

１９９

，

８６０

，

００４．６０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实现净利润

－１３９

，

９９５．４０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

天健所审定

）。

（

２２

）

杭州滨江广景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出资

２

，

５５０

万元

，

占注册

资本的

５１％

；

杭州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２

，

４５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

注册地

址

：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３８

号三楼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实业投资

；

服务

；

投资管理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５０

，

０３８

，

５２９．２０

元

，

净资产

５０

，

０２８

，

８９６．９０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实现净利润

２８

，

８９６．９０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所审

定

）。

（

２３

）

杭州滨江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注

册地址

：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３８

号

２０４

室

，

法定代表人

：

朱慧明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

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服务

：

房产建设工程管理

，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

企业管理咨询

，

建设

工程咨询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９

，

９９９

，

４９５．２４

元

，

净资产

９

，

９９９

，

４９５．２４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

实现净利润

－５０４．７６

元

。（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所审定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银行或相关权利人签订担保协议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自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召

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前批准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净增加

额为

７０

亿元

，

系自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前子公司各项目生产经营之需要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五

、

独立董事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的子公司

，

上述对象的主体资格

、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

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

本次拟授权董事会自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前批准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净增加额为

７０

亿元

，

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

，

本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我们认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

度的事项是合理的

，

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

六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对外担保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金额为

４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３８０

，

２８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及控股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６．１７％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４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控股子公司

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部分项目由公司与合作方共同设

立项目公司

（

目前该等项目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合作开发

。

根据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的特点

，

在合作项目预售后

，

项目公司将存在部分资金

闲置

。

鉴于上述情况

，

为盘活闲置资金

、

保护合作各方合法经济利益

，

公司与合作方在就合

作项目签署合作协议时即约定

：

在保证项目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

就闲置资金部分项目

公司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

。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更好地发挥闲置资金的经济效

益

，

也有利于合作各方之间的合作关系

。

为提高上述财务资助事项的实施效率

，

公司董事

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自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前批准项目公司为合作方股东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为

３０

亿元

。

具体

情况如下

：

１

、

上述授权董事会批准项目公司为合作方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

包括以下情形

：

（

１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财务资助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财务资助

；

（

２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资助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

；

（

３

）

连续十二个月内提供财务资助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

４

）

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

（

５

）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

２

、

项目公司将按股权比例向公司及合作方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

各项目公司向公司及

合作方股东提供财务资助金额预计如下

：

项目公司名称 合作项目 合作方名称

股权比例 向合作方提供财务

资助金额

（

亿元

）

杭州滨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杭汽发项目

杭州绿智科技有限

公司

５０％

２５％

１５．００

（

预估

）

杭州添惠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5％

杭州滨江盛元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湘湖壹号项目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５０％ ５０％ ８．００

（

预估

）

杭州滨凯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凯旋门项目

浙江三花置业有限

公司

７０％ ３０％ ７．００

（

预估

）

累计金额 ―― ―― ―― ――

３０．００

３

、

以上经股东大会授权的由董事会批准的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

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

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并做出决议

，

且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

当表决人数不足三人时

，

应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４

、

若公司就项目公司向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事宜与合作方签订具体实施协

议

，

公司与合作方将在协议中明确约定

：

若在财务资助期限内

，

项目公司完成合作项目的

开发

，

公司与合作方可用从项目公司应分得之利润抵付财务资助款

。

５

、

财务资助的担保事项

：

若公司就项目公司向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事宜与合

作方签订具体实施协议

，

公司与合作方将在协议中明确约定

：

归还财务资助款项的义务由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或第三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该第三方不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

）。

６

、

若公司就项目公司向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事宜与合作方签订具体实施协

议

，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上述授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和相关项目的合作方

，

相关项目合作方情况如下

：

１

、

杭州绿智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绿智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杭汽发项目的合作方

，

分别

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

杭州绿智科技有限公司

原公司名称为杭州绿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杭州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

杭州添惠置业有限公司

。

杭州绿智科技有限公司

，

住所

：

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

２３０

号

，

法定代表人

：

寿柏年

，

注

册资本

：

４９８０

万美元

，

经营范围

：

软件开发

、

网络技术开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３８７

，

８５９

，

７０５．１７

元

，

净资产

３８７

，

８５９

，

７０５．１７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元

，

净利润

－３

，

０００．００

元

。

杭州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住所

：

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

２３０

号

，

法定代表人

：

寿柏

年

，

注册资本

：

３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咨询

、

投资管理

（

除证券

、

期货

），

物业

管理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５９６

，

８８０

，

３７７．４７

元

，

净资产

３７９

，

４１１

，

３６３．５８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０．００

元

，

净利润

－２

，

０２９．０８

元

。

２

、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系公司萧山湘湖项目的合作方

，

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

杭州滨江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的股权

。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体情况

：

住所

：

萧山区益农镇益农大道

，

法定代表人

：

倪信才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４

，

７６９

，

４７３

，

８２８．００

元

，

净资产

２３８

，

１６２

，

４５２．４８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０８１

，

３７２．７２

元

，

净利润

－２１

，

３２９

，

９３２．８５

元

。

３

、

浙江三花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三花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凯旋门公寓项目的合作方

，

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

滨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浙江三花置业有限公司具体情况

：

住所

：

新昌县城关镇人民西路

１１

号

；

法定代表人

：

张少波

；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

（

按资质证书经营

），

销售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家具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等

级

：

二级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该公司总资产

４８

，

４６９．６３

万元

，

净资产

２０

，

１１６．５８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

，

２８０．６８

万元

，

净利润

３

，

４８８．０６

万元

。

公司与杭州绿智科技有限公司

、

杭州添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

浙江三花置业有限公司等合作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董事会意见

项目公司在充分保证项目后续建设及项目公司营运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按股权比例向

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

，

有利于双方的合作

，

盘活闲置资金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鉴于

：

１

）

上述合作方经济实力强

，

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

，

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

２

）

若公司就项目公司向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事宜与合作方签订具体实施协议

，

公司

与合作方将在协议中明确约定

：

若在财务资助期限内

，

项目公司完成合作项目的开发

，

公

司与合作方可用从项目公司应分得之利润抵付财务资助款

，

且归还财务资助款项的义务

由接受财务资助对象或第三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该第三方不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董

事会认为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项目公司在充分保证项目后续建设及项目公司营运所需资金的前提下按股权比例向

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

，

有利于盘活资金

，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

也有利于双方的合

作

。

合作方经济实力强

，

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

，

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

若公司就项目

公司向公司及合作方提供财务资助事宜与合作方签订具体实施协议

，

公司与合作方将在

协议中明确约定

：

若在财务资助期限内

，

项目公司完成合作项目的开发

，

公司与合作方可

用从项目公司应分得之利润抵付财务资助款

，

且归还财务资助款项的义务由接受财务资

助对象或第三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该第三方不包括公司控股子公司

）。

鉴于上述情况

，

此类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

本次授权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我们认为此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控股子公司为

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

五

、

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累计金额为

６５１

，

５５５

，

０５３．４０

元

。

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独立意

见

。

特此公告

。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４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星期四

）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星期四

）

１４∶３０

２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３

、

会议召开地点

：

杭州市平海路

５３

号友好饭店二楼会议室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会议方式

：

现场表决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

表决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

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６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８

、《

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及对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

９

、《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杭州新城时代广场房产有限公司的议案

》

第

１０

项议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３７

号公告

《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杭州新城时代广场房产有限公

司的公告

》。

第

１

至第

９

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巨潮资讯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以上议案均不采用累计投票制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手续

：

（

１

）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的

，

应持代理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

《

股东参会登记表

》（

附

件一

），

以便登记确认

。

传真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来信请

寄

：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

３８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邮编

：

３１００１６

（

信封请注明

“

股东大

会

”

字样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

浙江省杭州市庆春东路

３８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

０５７１

—

８６９８７７７１

传真

：

０５７１

—

８６９８７７７９

联系人

：

李渊 李耿瑾

４

、

注意事项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

记手续

。

五

、

其他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

特此公告

。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账号

：

持股数

：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联系地址

：

邮编

：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行使表决权

。

表决指示

：

（

说明

：

在各选票栏中

，“

赞成

”

用

“

√

”

表示

；“

反对

”

用

“

×

”

表示

；

弃权用

“

○

”

表示

；

不填

表示弃权

。

若无明确指示

，

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

６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７

《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８

《

关于授权董事会土地储备投资额度及对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

９

《

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杭州新城时代广场房产有限公司的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注

：

１

、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２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３

、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

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15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将于

2012

年

4

月

6

日

（

星期

五

）

15:00-17:00

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

2011

年年度报告说

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以登录投资者互动

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戚金兴先生

、

独立董事陈国荣先生

、

董事会

秘书李渊先生

、

财务总监沈伟东先生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8

2012

年

3

月

31

日 星期六

(

上接

B17

版

)

十九、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及薪酬结算的议案”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二十、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及目标（值）的议案”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二十一、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二十二、关于审议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的提案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本提案。

会前，与会监事列席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等议案。监事会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各项议案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该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成员在审议

表决上述议案时履行了忠实和勤勉义务，监事会未发现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的程序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附件一：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履职情况的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第十一条之规定：董事应至

少每一年度接受一次上市公司监事会对其履职情况的考评，董事的述职报告和考评结果应妥善归档。

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履职情况汇报如下：

公司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勤勉

尽责，积极参加董事会及其下属专门委员会会议。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

６

次董事会，其中

４

次以现场方式

召开的定期董事会、

２

次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临时董事会。

董事姓名

是否独立董

事

本年应参加董

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

数

以通讯方式参

加次数

委托出席次

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参加会议

何文波 否

６ ６ ２ ０ ０

否

马国强 否

６ ６ ２ ０ ０

否

刘占英 否

５ ５ ２ １ ０

否

赵周礼 否

３ ３ ０ ０ ０

否

诸骏生 否

３ ２ ０ １ ０

否

吴耀文 否

６ ４ ２ ２ ０

否

贝克伟 是

６ ５ ３ ０ ０

否

曾璟璇 是

６ ５ ２ １ ０

否

谢祖墀 是

６ ５ ２ １ ０

否

公司董事均以谨慎态度勤勉行事，认真阅读了在董事会召开前收到的各次董事会会议资料，在会议

期间与其他董事深入研讨每项议案并对所议事项发表了明确意见。

部分董事如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但在与受托董事充分交流对各项议案意见的基础

上，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表决。

公司董事在董事会休会期间积极关注上市公司事务，进入公司现场，主动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运作

情况。公司董事认真阅读公司寄送的月度报表、董事信息月报、董秘专递、信息摘编等，并持续关注公共传

媒有关公司的重大报道、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和一些重大事件和政策变化对公司的影响。

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董事会成员均积极履行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６

债券简称：

０８

宝钢债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宝钢股份

２０１２

年达到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为日常关联交易，包括采购商品、销售产品、接受劳务、提

供劳务、与关联方共同研发和宝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的金融服务。

１．

交易额预计及定价原则

（

１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及其他交易

此类交易的关联方是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集团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定价原则包括政府定价、市场价、协议价等。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首先依据政府定价，在没有政府定

价时，依据市场价，如果没有政府定价和市场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２０１２

年交易总额预计为

９５０．１０

亿元，具体如下：

单位：百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２

年预计

关联交易额预计

其中：资产转让新增关

联交易额预计

占预计营业收入或营业

成本的比例

一 采购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５１

，

３２５．５２ ２６

，

９３３．５９ ２６．２１％

二 销售产品、商品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３６

，

８５４．９０ １０

，

８１９．２６ １７．０４％

三 接受劳务 协议价

５

，

７０３．０５ ７．８３ ２．９１％

四 提供劳务 协议价

６６９．８５ １８２．２３ ０．３１％

五 其他交易

４５７．１０ １０２．３４

１

、租入资产 协议价

３７７．６６ ９６．７２ ０．１９％

２

、租出资产 协议价

７９．４３ ５．６２ ０．０４％

合计

９５

，

０１０．４２ ３８

，

０４５．２６

注：按关联方细分的交易情况详见附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出售不锈钢、特钢事业部相关资产

的议案》，相关资产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完成交割，出售的不锈钢、特钢事业部相关资产将重组为集团公司

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完成后，为保持业务平稳过渡、有效发挥宝钢股份成熟的购销网络优势，其不锈钢产品、特钢产

品、大宗原燃料、资材备件等仍由宝钢股份代理销售和采购。另外，上海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的不锈钢和

碳钢联合生产线将阶段性地生产碳钢产品，在此期间，拟通过部分设备租赁和代理销售等方式规避其碳

钢产品与宝钢股份的潜在同业竞争。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资产转让新增关联交易

３８０．４５

亿元（详见附件

２

、

３

）。

（

２

）金融服务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公司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有以下三类：财务公司

接受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委托进行资产管理，包括是指定收益率和确保收益的债券回购、债券买

卖业务和指定证券品种和价格范围的证券买卖交易；财务公司向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财务

公司向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贴现。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交易金额如下：

单位：百万元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２

年预计交易总金额

受托管理资产

发生额

１０

，

０００

年末余额

１

，

０００

服务收入 按照收益的一定比例收取

３０

贷款

发生额

２０

，

０００

年末余额

５

，

０００

利息收入

贷款利息为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的利率

３２８

贴现

发生额

１０

，

０００

年末余额

２

，

０００

贴息收入

贴现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

的再贴现利率为基础确定

２００

（

３

）与关联方共同研发

为使宝钢股份成为国家重点工程、关键行业特种材料产品最主要的研发基地和供应者，满足国防、航

天航空、核工业和信息产业对特殊材料的迫切需求，跨越式提升宝钢在特殊材料领域的综合竞争能力，宝

钢股份与集团公司就“宝钢特钢研制中心（平台）工艺技术及产品研究”科研项目进行共同研发。合作研发

形成的专利、技术秘密等技术成果归宝钢股份与集团公司共同拥有。

根据宝钢股份与集团公司签订的特钢合作研发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集团公司投入研发费用预计为

２．８７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

日，与该合作研发项目相关的资产转让给集团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宝钢特钢公司，该研发

协议终止。

２．

交易目的

（

１

）宝钢股份与关联方的商品购销

宝钢股份拥有稳定和经济的全球原燃料供应保障和物流支持，以及涵盖全国和海外的营销加工配送

网络。部分从事钢铁制造、贸易的关联方利用宝钢股份的购销网络采购原燃料、销售钢铁产品。

宝钢股份的部分关联方长期从事备件、设备、冶金材料的制造、销售以及原辅料的开采供应、贸易，已

形成了明显的专业技术优势，是宝钢股份供应链的一部分，向宝钢股份供应生产、建设所需的备件、材料、

设备、原燃料。

（

２

）宝钢股份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

随着集团公司内部各类子公司的组建与壮大，技术水平与服务质量快速提升，同其他社会协作单位

相比，这些子公司在技术力量和管理水平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接受关联方劳务服务，在充分发挥集团相

关子公司专业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宝钢股份核心业务的竞争力。

（

３

）宝钢股份向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

宝钢股份下属从事信息技术、运输业务的专业公司利用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向集团公司下属其他公

司提供服务。

（

４

）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充分利用财务公司的专业优势，加强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效益最大化

３．

交易对宝钢股份的影响

宝钢股份与各关联方的交易是双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充分

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

宝钢股份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交易，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关联交易对宝

钢股份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二、主要关联方关联关系和基本情况

１．

关联关系

宝钢股份的关联方是集团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其中，集团公司是宝钢股份的母公司，是

宝钢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为集团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集团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

人视为同一关联人。其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一、二项和

１０．２．１１

规定的情形。

２．

基本情况

１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１０．８２６２１

亿元；主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并开展有关投资业务；钢铁、冶金矿

产、化工（除危险品）、电力、码头、仓储、运输与钢铁相关的业务以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

管理咨询业务，外经贸部批准的进出口业务，国内外贸易（除专项规定）及其服务。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

区浦电路

３７０

号；法定代表人：徐乐江。

２

）宝钢集团上海梅山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６

亿元；主营采矿选矿、钢产品、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劳务、运输、工程设计、资源综合利

用等；住所：上海市安远路

５０５

号。法人代表：王强民

３

）宝钢集团上海第一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９３

亿元；主营业务为钢铁生产销售、科技开发、实业投资、货物装卸联运、国内贸易等；住

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路

８６８

号，法人代表：许俊章。

４

）湛江龙腾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５

亿元；主营货物运输代理、仓储、冶金原料的采购、销售等；住所：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

经济开发试验区东简镇以北；法人代表：赵周礼。

５

）宝钢集团上海五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７．８２

亿元；主营业务为各类钢铁产品的冶炼、加工及原辅材料、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冶金设备制造及安装、四技服务、国内贸易等；住所：上海市宝山区同济路

３３０３

号；法人代表：胡达新。

６

）宝钢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６．８５

亿元；主营原辅料生产、产品销售、设备维修、货运、仓储、印刷等；住所：上海市宝山区

宝杨路

８８９

号，法人代表：蔡伟飞。

７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４．２０

亿元；主营冶金工程设计、设备成套及管理、工程总承包、环境评价、工程结算审价等；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铁力路

２５１０

号；法人代表：何文波。

８

）宝钢金属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０

亿元；主营钢制品加工、销售、工业气体购销、汽车贸易等；住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３９６２

号；法人代表：贾砚林。

９

）宝钢资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４

亿元；主营货物与技术进出口，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货运代理，船舶代理，实业投资，

煤炭销售（凭许可证经营），生产性废旧金属的收购（限合同收购），第三方物流服务（不得从事运输）（企业

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３２８８

号

Ｆ３２０８

室；法人代表：戴志浩。

１０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６．１９

亿元；主营钢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焦炭及煤焦化产品的生产及销售、铁矿开采等；注

册地为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八一路；法人代表：赵峡。

１１

）宝钢资源（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１６９

万美元；主营与钢铁生产相关的原燃料、设备的进出口及技术咨询、技术贸易业务，以

及相关行业的投资业务；国际航运业务（国际海上运输、船舶租赁及香港法律允许的其他与航运相关的业

务）；住所：中国香港湾仔道

１

号会展办公大楼

２９０１

室；董事：戴志浩（董事长）、李庆予、宋彬。

１２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６

亿元；主营钢铁产品生产和销售、焦炭的生产、自营或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等；住

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临港二路

１６８

号；法人代表：崔健。

１３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０

亿元；主营钢铁冶炼、轧制、加工、电力、煤炭、化工、工业气体生产、码头、物流仓储、运

输、汽车修理、机动车安检（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持有关批准证书、许可文件经营），与钢铁相关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服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住所：湛江

市人民大道中

４６

号建行大厦

１２－１５

楼；法人代表：徐乐江。

１４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２．５３

亿元；主营冶炼、热轧、固溶、冷轧、机械加工，销售金属镍、镍合金、各类合金，热（冷）

轧不锈钢卷板、镍合金卷板、碳素高合金卷板、煤炭焦化、对外贸易；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罗源湾开

发区金港工业区；法人代表：楼定波。

１５

）上海宝钢不锈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６

亿元；主营钢铁冶炼、加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水陆货物装卸仓储、与钢铁冶炼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服务等；住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路

７３５

号；法人代

表：楼定波。

１６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０

亿元；主营：钢铁冶炼、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水陆

货物装卸仓储、与钢铁冶炼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管理咨询服务等；住所：上海市

宝山区水产路

１２６９

号；法人代表：庞远林。

３．

履约能力：宝钢股份的关联方履约能力强，历年来均未发生向我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况，根

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也无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宝钢股份所有日常关联交易皆按照业务类型签署协议，合同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关联交易或非

关联交易均适用，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关联交易在签订合同时，价格严格按附表所列示的定价原则制定。

四、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１．

关联方关联关系

宝钢股份的关联方是集团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其中，集团公司是宝钢股份的母公司，是

宝钢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为集团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法人。

２．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

１

）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

单位：百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２０１０

年实际

２０１１

年实际

一 采购商品

１９

，

６３９ ２２

，

７８２

二 销售产品、商品

１６

，

６３６ ２３

，

０８１

三 接受劳务

５

，

０９６ ５

，

５３０

四 提供劳务

１０４ ２９３

五 其他交易

２６８ ３３５

１

、租入

２４０ ２７２

２

、租出

２７ ６３

合计

４１

，

７４２ ５２

，

０２０

（

２

）财务公司向关联人提供的金融服务

单位：百万元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０

年实际

２０１１

年实际

贷款

发生额

９

，

３２２ ５

，

１３２

年末余额

３

，

０２８ ２

，

４７１

利息收入

１４１ １４８

贴现

发生额

６０３ ５５５

年末余额

１３６ １５３

贴息收入

１８ ２

委托管理资产

发生额

６００

年末余额

３００

收益

０．０１

（

３

）与关联方共同研发

宝钢股份与集团公司设立两项共同研发项目，分别是“宝钢

ＣＯＲＥＸ－３０００

生产关键技术平台建设和研

究”（简称

ＣＯＲＥＸ

项目）和“宝钢特钢研制中心（平台）工艺技术及产品研究”（简称特种材料项目），

２０１０

年

集团公司投入研发费用

７．１９

亿元，其中

ＣＯＲＥＸ

项目投入

４．４９

亿元，特种材料项目投入

２．７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集

团公司投入研发费用

６．５９

亿元，其中

ＣＯＲＥＸ

项目投入

３．０９

亿元，特种材料项目投入

３．５０

亿元。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对宝钢股份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五、审批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董事会已审议上述关联交易。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关联董事何文波、刘占英、赵周礼、吴耀

文、贝克伟回避表决该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该议案。董事会决定将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关联交

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附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与同一关联人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劳务及其他交易预计情况表

单位：百万元

关联方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２

年预计

一、采购商品

５１

，

３２５．５２

特钢公司 市场价

６

，

７１７．９９

不锈钢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２０

，

２１５．６０

工程公司 市场价

２

，

１８７．８６

一钢公司 市场价

２０９．０６

宝钢发展 市场价

３

，

６２２．４４

梅山公司 市场价

１

，

３７５．９３

金属公司 市场价

７４．０４

宝钢资源（国际） 市场价

１

，

６２７．４１

宝钢资源 市场价

７

，

９０８．８９

八一钢铁 市场价

１

，

９９４．８９

宁波钢铁 市场价

３

，

１４０．１５

湛江龙腾 市场价

２

，

０３９．３３

宝钢德盛 市场价

２１１．９４

二、销售产品、商品

３６

，

８５４．９０

特钢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３

，

３３８．８４

不锈钢公司 市场价或协议价

７

，

４８０．４３

宝钢发展 市场价

５

，

５３２．５８

金属公司 市场价

３

，

５６６．３４

梅山公司 市场价

２

，

３３６．３７

一钢公司 市场价

６３．２２

工程公司 市场价

６９６．９６

宝钢资源 市场价

１１

，

３７７．６０

集团公司 市场价

３．２１

湛江龙腾 市场价

２

，

０６７．２４

湛江钢铁 市场价

１８４．２３

其他公司 市场价

２０７．９０

三、接受劳务

５

，

７０３．０５

特殊钢公司 协议价

１．００

不锈钢公司 协议价

６．８３

梅山公司 协议价

１

，

２２４．２４

宝钢发展 协议价

１

，

８９１．０４

一钢公司 协议价

４８．５８

工程公司 协议价

１

，

９３９．３０

集团公司 协议价

１８．４７

宝钢资源 协议价

４４６．５０

宝钢资源（国际） 协议价

１２７．１０

四、提供劳务

６６９．８５

特钢公司 协议价

９５．３８

不锈钢公司 协议价

８６．８６

梅山公司 协议价

１０８．４２

宝钢发展 协议价

２０．３１

湛江钢铁 协议价

３０．００

宝钢金属 协议价

１０．２１

宝钢资源 协议价

１７９．８６

工程公司 协议价

１０７．６０

宁波钢铁 协议价

９．４０

其他公司 协议价

２１．８２

五、其他

４５７．１０

１

、租入资产

３７７．６６

特钢公司 协议价

６．４４

不锈钢公司 协议价

９０．２８

集团公司 协议价

２５７．９１

一钢公司 协议价

０．４５

五钢公司 协议价

６．０４

宝钢金属 协议价

３．７７

宝钢发展 协议价

８．１８

工程公司 协议价

４．３０

其他公司 协议价

０．３０

２

、租出资产

７９．４３

特钢公司 协议价

５．６２

集团公司 协议价

０．２４

梅山公司 协议价

５８．７７

工程公司 协议价

１．６４

其他公司 协议价

１３．１６

合计

９５

，

０１０．４２

附件

２

：与特钢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百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细类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２

年关联

交易额预计

一

采购商品

６

，

７１７．９９

特钢钢材 市场价

６

，

７１７．９９

二

销售产品、商品

３

，

３３８．８４

大宗原燃料 市场价

８３４．０４

资材备件 市场价

６４６．０８

设备 市场价

４５．００

大方坯 协议价

１

，

５６５．１０

能源介质 市场价

２４８．６２

三

接受劳务

１．００

设备运行管理费 协议价

１．００

四

提供劳务

９５．３８

信息技术服务 协议价

２５．２０

运输服务 协议价

５．５６

科研费用等 协议价

４３．９５

废钢、钢材加工 协议价

２０．６７

五

其他交易

１２．０６

１

、租入资产

６．４４

２

、租出资产

５．６２

合计

１０

，

１６５．２７

注：向特钢公司采购特钢钢材：特钢公司的部分钢铁产品销售是通过宝钢股份下属宝钢国际及各海

外子公司进行的。特钢公司制定与独立第三方客户的销售价格，为支付宝钢国际及各海外子公司提供代

理销售服务的代理费，特钢公司以向独立第三方客户销售价格扣除代理费后的价格销售钢铁产品给宝钢

国际及各海外子公司。

附件

３

：与不锈钢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单位：百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细类 定价原则

２０１２

年关联

交易额预计

一

采购商品

２０

，

２１５．６０

不锈钢产品 市场价

１２

，

９０１．９１

碳钢热轧、酸洗产品 市场价

２

，

１５７．８０

轧硬卷 市场价

１

，

７０３．１４

普冷产品 市场价

３

，

１７１．４２

能源介质 协议价或市场价

２１７．４２

不锈钢原料 市场价

６３．９１

二

销售产品、商品

７

，

４８０．４３

大宗原燃料 市场价

５

，

４５７．６０

资材备件 市场价

１

，

３０４．９０

设备 市场价

１５０．９０

Ｃ９０８

机组废钢 市场价

２７．００

能源介质 协议价或市场价

１３４．２６

钢材 市场价

４０５．７７

三

接受劳务

６．８３

Ｃ９０８

机组协力及检化验费

用

协议价

６．８３

四

提供劳务

８６．８６

信息技术服务 协议价

３２．４３

运输服务 协议价

５．６７

科研费用等 协议价

３１．５０

废钢、钢材加工 协议价

１７．２６

五

其他交易

９０．２８

１

、租入资产

Ｃ９０８

机组租赁 协议价

９０．２８

合计

２７

，

８７９．９９

注：向不锈钢公司采购不锈钢产品、碳钢热轧、酸洗产品：不锈钢公司上述钢铁产品销售是通过宝钢

股份下属宝钢国际及各海外子公司进行的。不锈钢公司制定与独立第三方客户的销售价格，为支付宝钢

国际及各海外子公司提供代理销售服务的代理费，不锈钢公司以向独立第三方客户销售价格扣除代理费

后的价格销售钢铁产品给宝钢国际及各海外子公司。

关于同意将《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函

本人已认真审议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曾璟璇 谢祖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关于《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１８

次会议，其

中审议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审批程序的合规性

均进行了阐述。鉴于交易方为本公司的关联人，此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可能对中小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需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本人提交了有关本次议案的相关资料，本人经过仔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

关人员进行了询问。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１

、同意此项议案。

２

、此项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３

、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本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措施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签署：

曾璟璇 谢祖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